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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管理師 劉怡君

電話：05-3620123#8738

電子信箱：queue103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府綜資字第111013133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376500000A_1110131335_ATTACH1.pdf、

376500000A_1110131335_ATTACH2.odt、376500000A_1110131335_ATTACH3.odt、

376500000A_1110131335_ATTACH4.odt、376500000A_1110131335_ATTACH5.odt、

376500000A_1110131335_ATTACH6.odt、376500000A_1110131335_ATTACH7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訂定「資通系統籌獲各階段資安強化措施」，

自即日生效，試行一年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1年5月26日院臺護字第111017463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措施自即日起試行1年，期滿由資通安全管理法主管機

關瞭解執行狀況，俾供後續檢討評估。

三、檢送來函影本及「資通系統籌獲各階段資安強化措施」各1

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

嘉義縣各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

崎高中)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2435

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

111/05/27


